附件4：
中汽协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要过程
（1） 任务来源
随着新能源汽车规模显著增长，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截止2025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电枪）总数已达到1610万个，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409.6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200.4万个；充电设施县域覆盖率达到97.08%，乡镇覆盖率达到80.02%。随着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端也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僵尸桩、无人维修的坏桩、旧桩等，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一次充电成功率、兼容性等问题频发。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2024年5月11日发布实施以来，截止目前累计完成百余座星级站的评审，不合格的场站根据标准要求积极开展整改行动，体现了场站星级评价标准极好的行业影响作用。根据一年以来的实施经验总结，以及充电技术迭代更新的背景下，开展此次标准修订工作。
（2025-67）
（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主要起草单位：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中汽数据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中检能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省轨道交通和能源业联合会、湖南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行业协会、湖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协会、广东省佛山市新能源汽车协会、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碧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山西省充电基础设施协会、杭州闪电速能科技有限公司、蚂蚁云创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广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迈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大真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蚂蚁金服（杭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工泰电器有限公司、昆明自动化成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负责牵头标准初稿编制，负责组织参与单位专家开展标准研讨，负责开展第1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负责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意见汇总，负责开展第2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负责第2版修订文件的企业应用并形成意见汇总，完成终版并发布。中汽数据有限公司负责本标准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的编撰，中检能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参与单位及专家负责初稿研讨，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协助牵头单位完成标准文件的修订、验证及发布工作。
（3） 标准研讨情况
本标准研讨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确定标准修订内容：在研讨初期，需要确定标准修订内容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明确标准修改的主要指标。这包括充电设施及场站的测试评价范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等方面的具体修订内容。
b）总结标准实施经验：在标准实施过程中，需要总结实施过程中标准无法覆盖的评级内容和分值不合理指标，按实际调整相应的内容。通过总结分析，可以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可行的测试评价规范提供参考。
c）修改测试评价方法：在研讨中，需要根据实施情况修改充电设施及场站的测试评价方法，包括测试设备的选择、测试环境的设置、测试数据的采集与分析等方面的规定。同时，还需要考虑测试评价的可靠性和重复性，确保测试结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d）修改评价指标和分值：根据充电设施及场站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制定相应的评价等级和指标。增加的评价指标可以包括充电设施的充电能力、充电效率、安全性等方面的内容。
e）讨论和确定标准实施细则：在研讨过程中，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的实施细则，包括标准的具体操作流程、实施要求、监督与检查等方面的内容。实施细则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方便相关人员进行充电设施及场站的测试评价工作。
d）汇总意见和建议：在研讨过程中，组织桩企及运营商讨论，将各方面的标准修订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形成完整的研讨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协商，以求达成共识。
e）形成修订标准草案：根据研讨成果，形成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应该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在形成标准草案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条理性，确保标准的内容能够被准确理解和执行。
f）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将修订标准草案向相关机构和专家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反复进行，直到标准草案达到较为完善的状态。
g）评审和发布：组织专家对修订标准草案进行评审，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经过评审通过后，可以发布该团体标准，供相关机构和人员使用和参考。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制原则
a）全面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标准的全面性，保证能够覆盖到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涉及的各个方面， 保证内容的完备性。
b）实用性原则：本标准充分考虑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实际要求进行标准内容编制，保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标准的实用性。
c）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主要内容
本文件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的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进行规定，包括对充电设施的功能、性能、安全要求以及充电场站配套等要求，电动汽车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相关评价指标、计分规则及评价方式等要求开展测试评价。
a）对充电设施的功能、性能、安全等要求以及充电场站配套要求进行测试评价，具体参照本系列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第2部分：场站设施。
b）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相关评价指标、评价规则等内容进行规定，具体参照本系列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测试评价规范》第3部分：场站服务能力。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外尚未发布此类标准，在国际上无对比对象。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起草牵头单位依据标准文件对天津市某小桔充电站进行测试评价试验，根据标准要求发现，该充电场站存在以下问题：
1. 外围未设置充电站标识牌，建议在场站入口或道路侧设置指引标识；
2. 缺少“充电桩故障，禁止使用”警示标语。
3. 场站内仅有灭火设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4. 场站内无防汛沙袋。
根据以上问题，充电场站运营商提出了整改意见，并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依据本标准对该场站进行了星级评价服务，最终结果为“三星级”。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a）内容的一致性：本标准的内容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保持一致，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b）政策符合性：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建设水平提出了高要求、严标准，本标准与政府政策方向相符合，有助于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水平发展。
c）标准的更新和维护：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本标准可能需要不断更新和维护。在这个过程中，本标准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最新要求保持一致，确保其持续的协调性。
d）制定程序的透明度：本标准的制定程序始终保持透明度，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确保标准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bookmark: _GoBack]本标准是政府监管部门和行业对电动汽车充电场站设施及场站服务能力等相关技术能力进行评价的团体标准。
本标准发布后的宣贯实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a）完善标准化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的标准化管理机构，明确职责，制定合理的工作计划和目标，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b）加强标准培训：加强标准培训，提高企业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使企业能够自觉地遵守标准，执行标准。
c）强化标准执行：在生产、管理、经营等各个环节中，要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执行，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d）持续改进：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不断提高标准的执行效果。
e）引入第三方认证：通过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企业的标准化工作进行认证，可以提高标准的知名度和信公信力，同时也可以促进企业不断改进和提高标准的执行效果。
f）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加强宣传教育，使企业充分认识到标准的重要性和作用，增强员工的标准化意识。
g）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可以提高行业协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标准。
h）加强协作配合：在贯彻执行标准的过程中，行业组织和企业之间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标准的贯彻实施。


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